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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方便读者进一步了解现行法律法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本丛书以现行有效的常用法律法规为核心
，结合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法律问题，收录与其相关的常用文书范本，并予以精要解读，以便广大读者
充分利用法律文书实现自身合法权益。
为此，本丛书在内容和体例上作如下安排：
 ①条文解读
选取法律法规的标准文本，编写条文主旨、名词解释和条文注解，介绍相关立法背景、法律实务及其
关联条文，以帮助读者理解法律条文，撰写法律文书。

 ②文书范本
根据法律条文的有关规定，结合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委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具体要求，编辑整理
法律文书示范文本或参考样本。

 ③应用指引
从法律实务的现实需要出发，根据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释明文书范本的基本格式、适用要点及其他
注意事项，以方便广大读者理解使用。

 ④关联规定
根据关联索引所列关联条文，本丛书广泛收录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法
律文件，供广大读者查阅、参考和适用。

 ⑤流程图表
结合法律实务操作的具体要求，编制流程图表，方便广大读者依法行使相关权利，及时履行相关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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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适用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适用范围
　 第二条适用对象
　 第三条 税源确定
　 第四条 税率确定
　第二章 应纳税所得额
　 第五条税基确定
　 第六条 收入总额界定
　 第七条 非征税收人
　 第八条 合理支出扣除
　 第九条 公益性捐赠扣除
　 第十条 不得扣除项目
　 第十一条 固定资产计税规则
　 第十二条 无形资产计税规则
　 第十三条 长期摊销项目扣除
　 第十四条 对外投资不得扣除
　 第十五条 存货成本扣除
　 第十六条 转让资产扣除
　　第十七条 境外资产不得抵减
　　第十八条税收结转
　　第十九条 非军民企业境内所得计税方法
　　第二十条 具体办法制定机关
　　第二十一条 法律冲突解决办法
　第三章 应纳税额
　 第二十二条 应纳税额
　 第二十三条 税收抵免和抵补
　 [文书范本01]境外所得税额结转抵免管理台账
　 第二十四条 境外控制企业抵免
　第四章 税收优惠
　 第二十五条 优惠对象
　 第二十六条 免税对象
　 第二十七条 可减免对象
　 第二十八条 特殊纳税企业
　 [文书范本02]企业注册登记表
　 第二十九条 自治机关税收优惠权限
　 第三十条 加计扣除项目
　 第三十一条 鼓励创业减税
　 第三十二条 加速折旧
　 第三十三条 产业政策性生产减税
　 第三十四条 专用设备税额抵免
　 第三十五条 税收优惠具体办法制定
　 第三十六条 专项优惠政策制定
　第五章 源泉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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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条 源泉扣缴
　 [文书范本03]扣缴义务人登记表
　 [文书范本04]扣缴企业所得税合同备案
　　⋯⋯
关联规定
流程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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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二十二条【书面审查原则及例外】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
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
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
第二十三条【复议程序事项】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
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
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
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
第二十四条【被申请人不得自行取证】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被申请人不得自行向申请人和其他有关组
织或者个人收集证据。
第二十五条【申请撤回】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申请人要求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经说明理由，可以
撤回；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终止。
第二十六条【复议机关对规定的处理】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对本法第七条所列有关规
定的审查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对该规定有权处理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依法处理；无权处理的，应当
在七日内按照法定程序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法处理，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应当在六十日内依法
处理。
处理期间，中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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